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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一、計畫緣起 

七股區為臺南市最西端之行政區，北臨將軍區，東臨佳里區、西

港區，西臨臺灣海峽，南接安南區。七股區地處海埔新生地及七股潟

湖，早期鹽業及農漁業發展興盛，後受鹽業沒落、農業人口老化、二

三級產業缺乏等因素，使人口逐漸流失，發展出現停滯情形。 

有鑑於七股區公所所在地之大埕里及鄰近七股、玉成里等聚落發

展較為快速，且具有相當的規模，然因本區尚未實施都市計畫，區內

土地宥限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且因現有管制未盡嚴謹，致地區發

展零散，公共設施服務量體不足。 

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等，原七股鄉公所民國 86 年於所在地區

提出新訂都市計畫案，於民國 87 年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考量鄉

治所在地配合都市發展整體發展，並可提昇該區相關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原則同意擬定「七股鄉新訂都市計畫」；惟於民國 92 年後，因相

關政策因素擱置至今十餘年，七股區發展現況已與原擬定計畫內容不

符。且近年臺南市政府積極推動七股科技工業區，未來開發完成後，

預期可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據此，七股區有擬定都市計畫之必要。 

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南縣市合併後，因應整體發展目標及定

位，並依據國土計畫為最高指導原則下，重新檢討七股區總體發展方

向，在對周圍影響最小化及保護原有生產環境之前提下，規劃合理的

都市空間發展模式，提供適宜之公共設施，改善生活品質，有助於穩

定城鄉人口，並因應未來地方觀光旅遊事業發展及七股科技工業區之

就業人口需求，配置合宜之發展用地，以使其都市計畫符合時勢所趨，

以吸引產業人口回鄉。 

爰依主要計畫定位及土地使用計畫架構指導下，訂定土地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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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制要點與都市設計準則，規範各項土地使用項目、強度及都市設

計審議範圍、原則，以塑造地方特色，並提昇土地使用機能及居民生

活環境品質。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辦理。 

第二節 計畫範圍 

一、計畫緣起 

本細部計畫區位於七股區公所所在地，計畫範圍與擬定七股都市

計畫相同。東至昭明中學東側圍牆以東約 50 公尺處產業道路，西至

七股村九龍宮以西約 120公尺，南至七股村西湖堂以南約 150公尺處

產業道路，北至玉成村玉龍宮以北約 330 公尺，計畫面積為 172.04公

頃（圖 1-1）。 

 
圖 1-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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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概述 

第一節 計畫年期、人口密度 

一、計畫年期 

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二、人口密度 

計畫人口為 10,000人，居住粗密度約每公頃 59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 

有關土地使用均依據主要計畫之規劃，劃設之土地使用分區包含住宅

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農業區、文教區；尚依實際使用需求，劃設各

類專用區（農田水利會、農會、加油站、宗教、電信事業、郵政與灌溉溝

渠等），茲說明如下（圖 2-1及表 2-1）。 

一、住宅區 

未來計畫區以居住需求為主要考量，並考量屬為農村型態，且可

建築用地多已發展，改建、增建較為不易，故不宜作高強度開發行為；

本計畫依實際發展情形，以既有聚落及周圍地區，具發展潛力及相關

建設計畫關聯地區為主要發展地區，將住宅區劃分為第一種住宅區及

第二種住宅區，面積計約 62.29公頃。 

（一）第一種住宅區 

主要將擬定都市計畫前已為建地目或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

之建築用地（非都市土地甲種或乙種建築用地），將其劃設為第一種住

宅區，並納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另配合主要道路、灌溉溝渠及農田

等明顯地物地形之分布，並依道路劃設情形，適切區劃第一種住宅區

街廓，而第一種住宅區非為建地部分，未來需以附帶條件規定其開發

方式，依規定辦理回饋後方得進行開發，面積計約 36.97公頃。 

（二）第二種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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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將擬定都市計畫前為農牧用地，配合觀光發展及七股科工區

開發，將計計畫區內既有聚落周邊土地劃設為第二種住宅區，並配合

主要道路、灌溉溝渠及農田等明顯地物地形之分布，適切區劃住宅區

街廓，未來納入整體開發區一併辦理，面積計約 25.20公頃。 

二、商業區 

配合商業需求面積及觀光發展，計畫區南側臨臺 17線與市道 176，

具交通便利之優勢，劃設商業區二處，面積計約 1.38公頃，滿足計畫

區地區性商業服務及觀光服務之需求，未來納入整體開發區一併辦理。 

三、產業專用區 

配合觀光發展及產業觀光支援導向，計畫區中心臨市道 176側，

位置具交通便利優勢，劃設產業專用區一處，預計引進批發零售、產

業研發及休閒觀光相關產業等，引導計畫區產業發展，未來納入整體

開發區一併辦理，面積計約 0.5公頃。 

四、文教區 

依「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地最低面積規

定與現況發展情形，劃設文教區一處，供昭明國中使用，面積計為 4.94

公頃。另考量近年少子化趨勢，現有校地尚足以容納計畫區之人口成

長，暫無新增文教區必要。 

五、農業區 

計畫區既有聚落周邊多為農牧用地，為維持計畫區原有農業機能，

避免農地零碎化及降低都市發展無序蔓延情形，外圍劃設農業區做為

緩衝，面積計約 44.89公頃；計畫區有多處臺灣糖業公司申請造林土

地，其現況已做造林使用，考量景觀資源及使用性質，劃為農業區（僅

供造林使用），面積計約 17.03面積。分述如下： 

（一）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地區之完整坵塊，現況已具良好之農業發展設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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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劃設為農業區，面積計約 44.89公頃。 

（二）農業區（僅供造林使用） 

計畫區北側之臺糖造林土地五處，劃設為農業區（僅供造林使用），

可供計畫區所需之遊憩空間，並計入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五項遊憩型

及開放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核算，同時酌予調減周邊公園或公（兒）

等用地劃設，以減輕整體開發區之負擔，面積計約 17.03公頃。 

六、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依計畫區內現況作為嘉南農田水利會工作站使用，依現況使用及

地籍範圍，劃設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一處，面積計約 0.26 公頃。 

七、農會專用區 

依計畫區內現況作為七股區農會使用，依地籍範圍劃設農會專用

區一處，面積約 1.26 公頃。 

八、加油站專用區 

依計畫區內現況作為中油加油站使用，依地籍範圍劃設加油站專

用區一處，面積計約 0.11公頃。 

九、宗教專用區 

主要依「寺廟登記證」登載之建築基地面積及備註事項，考量現

況發展情形與權屬，分別將佛龍宮、玉龍宮、九龍宮及永興宮位址，

劃設為宗教專用區四處，面積計約 1.09 公頃。 

十、電信事業專用區 

依計畫區內現況作為中華電信及其機房使用，依地籍範圍劃設電

信專用區一處，面積計約 0.28公頃。 

十一、郵政事業專用區 

計畫區內現況作為中華郵政使用，依地籍範圍劃設電郵政專用區

一處，面積計約 0.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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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灌溉溝渠專用區 

考量七股區公所北側劉厝分線給水路為水利會所轄之區內重要

給水系統，且已整建完備，為維持農業灌溉供給及優良農田所需，劃

設帶狀灌溉溝渠專用區一處，面積計約 1.34公頃。 

 

 

圖 2-1 七股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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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設施計畫 

茲將本計畫區公共設施計畫說明如下，本計畫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

除五項必要設施外，另依其他需求設置，茲說明如下（表 2- 2）。 

一、機關用地 

將七股區公所及其周邊設施、臺南市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七

股分隊及七股分駐所等三處，依其現況使用範圍劃設為機關用地，另

將公所北側一處公有地，劃為機關用地，預留未來發展使用，面積計

約 1.11公頃。 

二、學校用地（文小用地） 

依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地最低面積規定現況發展情形，考量近

年少子化趨勢，計畫區內七股國小校地尚足以容納計畫區之人口成長，

無新增學校用地需求，依七股國小地籍範圍，劃設學校用地（文小用

地）文小用地一處，面積約 2.60公頃。 

三、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考量排水系統規劃及地形地勢，於排水渠道末端或地勢低窪處設

置滯洪池，提升都市防災能力，維護居民生活安全；並依排水分區及

滯洪量推估，設置滯洪池兩處，面積計約 1.67公頃，約可負擔 22,685

立方公尺之滯洪量，未來可配合抽水站及水門規劃設置，以發揮整體

設施效益。 

四、運動公園用地 

考量居民遊憩及運動空間需求，於計畫區東南側，現為七股慢速

壘球場使用範圍，劃設運動公園用地一處，面積約 1.23 公頃，適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體育場及公園用地類別之規定。 

五、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各鄰里單元依服務半徑 400公尺之規定，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五處，供社區居民休憩及兒童遊樂場使用，面積計約 1.9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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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未來納入整體開發區一併辦理。 

六、廣場用地 

臨臺 17 及市道 176 道路側之道路側溝，為解決相鄰基地為不同

所有權人建築線指定及進出問題，劃設為廣場用地。另於永興宮寺廟

登記土地與計畫道路間土地，劃設廣場用地。面積計約 0.21 公頃。 

七、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依各鄰里單元之休憩及停車需求，劃設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共五處，除廣（停）一為公有地，其餘納入整體開發區一併辦理，面

積計約 0.85公頃。 

八、停車場用地 

考量觀光發展及商業活動，衍生之停車需求，於公（兒）一、商

業區及產業專用區周邊，劃設停車場用地三處，面積計約 1.28公頃。 

九、公用事業用地 

七股國小東側之公有土地，現為臺南市環境保護局作停車使用，

依現況使用劃設為公用事業用地，面積約 0.40公頃。 

十、水溝用地 

計畫區南側之灌排用溝渠，非臨道路側，為農田水利會重要灌排

溝渠，為維持供農業使用，劃設水溝用地一處，面積約 0.05 公頃。 

十一、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計畫區南側之灌排用溝渠，臨臺 17 道路東側，為解決相鄰基地

為不同所有權人建築線指定及進出問題，維持供農業使用，劃設水溝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寬度為 5公尺，面積計約 0.19公頃。 

十二、道路用地 

依平順銜接、消防救災與日常生活通行所需、配合現況使用情形

與未來發展所需等原則，且考量建物拆遷，佈設道路系統及街廓調整

原擬定計畫計畫道路及街廓，道路用地面積計約 25.2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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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分區/用地別 
計畫面積 

占計畫區面積 

（%） 

占都市發展區面積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種住宅區 37.09 21.49% 33.58% 

第二種住宅區 25.20 14.65% 22.89% 

商業區 1.38 0.80% 1.25% 

產業專用區 0.50 0.29% 0.45% 

農業區 44.77 26.02% - 

農業區（僅供造林使用） 17.03 9.90% - 

文教區 4.94 2.87% 4.47% 

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0.26 0.15% 0.24% 

農會專用區 1.26 0.73% 1.15% 

加油站專用區 0.11 0.06% 0.10% 

宗教專用區 1.09 0.64% 0.99% 

電信事業專用區 0.28 0.16% 0.26% 

郵政事業專用區 0.05 0.03% 0.05% 

灌溉溝渠專用區 1.34 0.78% 1.22% 

小計 135.30 78.65% 66.6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11 0.64% 1.01% 

學校用地 2.60 1.51% 2.36%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67 0.97% 1.52% 

運動公園用地 1.23 0.71% 1.1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 1.91 1.11% 1.73%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0.85 0.50% 0.78% 

廣場用地 0.20 0.12% 0.19% 

停車場用地 1.28 0.74% 1.16% 

公用事業用地 0.40 0.23% 0.36% 

水溝用地 0.05 0.03% 0.05%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9 0.11% 0.17% 

道路用地 25.26 14.67% 22.92% 

小計 36.61 21.35% 33.35%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10.14 64.01% 100.00 

計畫總面積 172.04 100.00% -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書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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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

頃） 

說明 

機關用地 

機一 0.23  提供警察局使用 

機二 0.62  七股區公所、七股區衛生所 

機三 0.08  機關發展用地 

機四 0.18  七股消防分隊 

小計 1.11  

學校用地（文小用地） 2.60 七股國小 

公園用地

兼供滯洪

池使用 

公（滯）一 1.10 
結合港墘中排、地勢低窪處劃設，作為水岸與社區大型滯洪

公園 

公（滯）二 0.57  
結合七股中排、地勢低窪處劃設，作為水岸與社區大型滯洪

公園 

小計 1.67  

運動公園用地 1.23 現有七股壘球場（二），提供社區居民健康之運動空間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戲場用地 

公（兒）一 0.43 供七股寮、玉成社區及整體開發區居民使用 

公（兒）二 0.36 供供七股寮、玉成社區及整體開發區居民使用 

公（兒）三 0.40 供整體開發區居民及活動人口使用 

公（兒）四 0.55 供社區居民使用 

公（兒）五 0.16 供三合仔社區及居民及佛龍宮宗教文化使用 

小計 1.91  

廣場用地 0.21  配合道路側溝及建築基地指定建築線問題劃設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

場使用 

廣（停）一 0.08 配合九龍宮宗教文化需求劃設，並供社區居民使用 

廣（停）二 0.24  配合鄰里單元劃設，並供社區居民使用 

廣（停）三 0.24  配合永興宮宗教文化需求劃設，並供社區居民使用 

廣（停）四 0.18  配合鄰里單元劃設，並供社區居民使用 

廣（停）五 0.11  配合鄰里單元劃設，並供社區居民使用 

小計 0.85  

停車場用

地 

停一 0.42 供公（兒）一需求及社區居民使用 

停二 0.35 供商業區需求及社區居民使用 

停三 0.49 供產業專用區需求及社區居民使用 

小計 1.26  

公用事業用地 1.91 供臺南市環保局使用 

水溝用地 0.05 維護農田水利會重要灌排溝渠劃設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9 維護農田水利會重要灌排溝渠及居民通行需求劃設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書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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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系統計畫 

計畫道路層級以聯外道路為基幹，逐漸分歧至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

供聚落間出入道路，道路系統及道路寬度分布如圖 2-2及圖 2-3所示。 

一、聯外道路 

規劃主要聯外道路 6 條，除原臺 17線及市道 176為寬度 20 公尺

之已開闢道路，另規劃一-4道路為路寬 15公尺，西自臺 17 線路口，

向東南通往西港區；一-5 道路為路寬 15 公尺，西自市道 176 續接至

二-7 道路；另依舊鹽業鐵道遺跡，劃設一-6 道路則為路寬 15 公尺之

公園道，自二-6道路向東至計畫區東界。 

二、主要道路 

連接臺 17、市道 176 號與其他聯外道路間之主要道路，現有道路

以道路中心線向兩側拓寬，新設道路則以平順銜接為考量劃設原則，

可做為緩解過境車流集中於聯外道路之替代道路，並可聯絡各鄰里單

元構成具南北及東西向完整之交通路網。本計畫之主要道路路寬為

12~15 公尺，其中包含原有路段拓寬（如區道南 34號）及新設道路，

共計 9條。 

三、次要道路 

輔助主要道路系統，作為連結各鄰里單元間主要道路與出入道路

之串接道路，次要道路路寬為 10公尺，共計 35條。 

四、出入道路 

作為居民集散與輔助通往主要及次要道路，規劃 6 米出入道路，

共計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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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道路編號明細表 

編號 
路寬 

（公尺） 

長度

（公尺） 
位置 備註 

一-1 20 988 
臺 17 線，北自計畫區北界，往南抵計畫區南界，為已開闢

道路 
聯外道路 

一-2 20 1,425 
市道 176號，西由臺 17線及二-2 道路路口起，往東抵計畫

區東北界，為已開闢道路 
聯外道路 

一-3 20 1,114 
市道 176號，由計畫區西界起，東至臺 17 線路口，為已開

闢道路 
聯外道路 

一-4 15 733 位於計畫區東側，西由臺 17 路口起，至計畫區東南界 聯外道路 

一-5 15 471 
位於計畫區南側，西由臺 17 及市道 176路口起，東接二-7

號道路 
聯外道路 

一-6 15 445 
位於計畫區東南側之公園道，由二-6 號道路起，東接計畫區

東界 
聯外道路 

二-1 15 523 
位於計畫區北側之公園道，由計畫區北界起，南接二-2 號道

路 
主要道路 

二-2 15 846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一-2號道路起，東接一-4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二-3 12 190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計畫區西界起，東接一-2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二-4 12 1,239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一-3號道路起，東接二-7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二-5 10 516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計畫區北界起，南接二-3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二-6 10 818 
區道南 34號，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一-2 號道路起，南接一-

6 號道路，僅南段約 150公尺尚未開闢 
主要道路 

二-7 10 364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二-2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二-8 10 431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6號道路起，東接計畫區東界 主要道路 

二-9 10 1,304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一-3號道路起，東接二-7 號道路 主要道路 

三-1 15 186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一-2號道路起，東接計畫區東界 次要道路 

三-2 10 534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22 號道路起，南接三-1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 10 199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21 號道路起，南接一-2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4 10 536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24 號道路起，南接一-4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5 10 148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15 號道路起，南接一-6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6 10 146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28 號道路起，南接一-4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7 10 396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25 號道路起，南接二-2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8 10 241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三-29 號道路起，南接二-15號道路 次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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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路寬 

（公尺） 

長度

（公尺） 
位置 備註 

三-9 10 248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二-4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0 10 256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二-4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1 10 265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二-4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2 10 133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一-15 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3 10 251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三-34 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4 10 152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二-4號道路起，南接三-36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5 10 138 位於計畫區南側，由一-3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6 10 163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二-4號道路起，南接三-36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7 10 573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32 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8 10 331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32 號道路起，南接三-36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19 10 162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36 號道路起，南接三-19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0 10 142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20 號道路起，南接二-9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1 10 241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二-5號道路起，東接三-22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2 10 400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二-5號道路起，東接三-2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3 10 193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1號道路起，東接計畫區東界 次要道路 

三-24 10 417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6號道路起，東接計畫區東界 次要道路 

三-25 10 162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一-2號道路起，東接三-7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6 10 290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一-1號道路起，東接二-1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7 10 252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三-26 號道路起，北接三-26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8 10 150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三-7號道路起，東接二-6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29 10 602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1號道路起，東接三-4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0 10 247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1號道路起，東接三-7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1 10 421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18 號道路起，東接一-20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2 10 268 位於計畫區東側，由二-6號道路起，東接一-6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3 10 170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一-1號道路起，東接三-11 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4 10 336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三-18 號道路起，東接三-14號道路 次要道路 

三-35 10 553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二-4號道路起，東接三-14 號道路 次要道路 

四-1 6 262 位於計畫區北側，由三-21 號道路起，東接三-22號道路 出入道路 

四-2 6 116 位於計畫區西側，由一-2號道路起，東接二-6 號道路 出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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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七股都市計畫區道路系統計畫示意圖 

 

圖 2-3 七股都市計畫區道路系統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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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都市防災計畫 

依據行政院 2391 次院會「災害防救方案」決議暨部頒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為加強對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及路線之

設計，應納入都市計畫配合辦理。基此，本計畫區之防災系統重點，著重

於防（救）災據點，包括避難場所和避難設施以及防（救）災路線，包括

消防救災路線和火災防止延燒地帶等兩方面，茲分別說明如下（圖 2-4、

圖 2-5及圖 2-6）： 

一、防（救）災據點 

（一）指揮中心 

1.防救災指揮中心 

緊急災害發生時，七股區公所應立即配合臺南市政府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之時成立臨時防（救）災指揮中心，就地利之便立即

投入救災。 

2.救災醫護中心 

災害發生造成人員傷害時，指定七股衛生所為臨時救災醫護

中心，提供受傷災民緊急醫療救助。重大傷患則仍應外送地區醫

院或醫學中心（麻豆新樓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署立臺

南醫院、奇美醫院等），提供較完善之醫療，減少人員傷亡情事。 

（二）避難場所 

計畫區避難場所分為臨時避難空間及中長期設施（救災物資據點、

避難收容場所）。 

1.臨時避難空間 

依鄰里單元將計畫區內開放空間（如鄰里公園用地兼兒童遊

戲場使用、運動公園用地、廣場用地或廣場用地兼停車場使用）

規劃為臨時避難場所，提供數量多且分散的容納空間。 

2.救災物資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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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供作暫時避難空間使用外，同時可提供較大開放空間，

供防（救）災單位緊急物救難資分配及補給及前進地，本計畫指

定計畫區之七股國小及昭明國中。 

2.避難收容場所 

依據七股區防救災計畫，避難收容場所包含七股國小體育館、

昭明國中體育館、大埕里漁民活動中心、玉成社區活動中心、七

股社區活動中心等，並應詳列各避難點地址、面積及可收容人數。 

（三）防救災設施 

計畫區防救災之資源包含消防、警政、醫療單位等。 

1.消防單位 

計畫區有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七股分隊，可作為分配

統籌單位。各消防分隊之主要任務為災害預防、災害搶救、火災

調查、教育訓練等事務。 

2.警政單位 

計畫區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七股分駐所，可作為分

配統籌單位。警察單位平時於災害防救主要工作為宣導、瞭解轄

區人口分佈與組成概況；災時之工作則為傳遞災害訊息、災情通

報蒐集與查報、災區警戒與治安維護、災區交通管制與疏導、勸

導及疏散居民、緊急搶救等。 

3.醫療單位 

計畫區內缺乏相關醫療資源，應優先指定於平時之工作為疾

病治療與意外傷害診療處理，於災時則主要工作為緊急治療傷患

與現場醫療急性病患之處理，或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以及醫療機

構之緊急醫療等。 

（四）滯洪防災空間 

以兩處公園用地兼滯洪池作為滯洪防災空間，可作為負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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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及水災發生時之雨水留滯空間，適時緩解相關災情。 

二、緊急救災及輸送道路 

（一）緊急救難道路 

以計畫內主要聯外道路為緊急救災道路，俾使災害發生時人員、

物資能迅速流通。因此，本道路為災害發生時首先必須保持暢通之路

徑，必要時需進行交通管制，以利重大傷患外送或支援之人力、物資

輸入之重要聯絡道路。 

（二）救援輔助道路 

以計畫區內 15 米、12 米計畫道路為輔助救援輸送道路，配合緊

急救災道路，架構成為完整之救災路網。此層級道路主要作為消防及

便利車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並作為避難民眾由臨時

避難空間通往避難場所路徑之用。 

三、火災防止延燒帶 

本計畫設置連續性、大面積之綠化開闢空間，並利用寬度 15 公

尺以上道路、園道系統及灌溉設施專用區等作為延燒防止帶之劃設基

礎，以有效防止火災延燒。 

（一）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綠軸） 

以計畫區主要聯外道路作為綠帶，並以鄰里單元內之開放空間

（如鄰里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戲場使用、運動公園用地、廣場用地或廣

場用地兼停車場使用）、現有道路及都市發展用地周邊農業區及農業

區（僅供造林使用）為主，透過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管制，如種植耐

火、防火樹種，防止大火蔓延，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性。 

（二）火災延燒防止地帶（藍軸） 

而依現有溝渠及重要灌排系統、灌溉溝渠專用區及公園用地兼滯

洪使用，以水源作為防火遮斷帶，防止大火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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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七股都市計畫區防災避難示意圖 

 
圖 2-5 七股都市計畫區救災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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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七股都市計畫區火災延燒防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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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整體開發區 

考量土地使用現況，範圍以臺 17 及市道 176 沿線之商業區、產業專

用區、第二種住宅區及部分公共設施為主體，以符實際需求。整體開發區

面積，約為 45.38公頃（如圖 2-7），其中公共設施面積，計約 16.62公頃，

佔整體開發區約 40.4%。整體開發區內土地皆依區段徵收方式取得。 

圖 2-7 七股都市計畫區整體開發區示意圖 

二、公共設施開發進度 

本計畫區公共設施之開發方式，包括徵收、區段徵收及公有地撥用。

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之建設，概估所需經費及開發進度如所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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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七股都市計畫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公共設施種類 

未開闢 

面積 

（公頃） 

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 

期限 
經費來源 

徵購 
民間

參與 

區段

徵收 

公地

撥用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機關用地 機二 0.05     60 5 65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園用地兼供滯

洪池使用 

公（滯）一 0.57   
  684  57  741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滯）二 1.10   
  1,320  110  1,430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運動公園用地 1.23   
  1,476  123  1,599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一 0.43   
  516  43  559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兒）二 0.36   
  432  36  468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兒）三 0.40   
  480  40  520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兒）四 0.56   
  672  56  725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公（兒）五 0.16   
  192  16  208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場用地 0.09   
  108  9  117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場用地兼供停

車場使用 

廣（停）一 0.08    
 96  8  104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停）二 0.24   
  288 24 312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停）三 0.24   
  288 24 312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停）四 0.18   
  216 18 234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廣（停）五 0.11   
  132 11 143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42   
  504 42 546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停二 0.35   
  420 35  455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停三 0.49   
  588 49  637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水溝用地 0.05   
  60 5  65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9   
  228 19  247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道路用地（整體開發區） 10.99   
  13,188  1,099  14,287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道路用地（非整體開發區） 8.14     9,768 814 10,582 臺南市政府 民國 115年 編列年度預算 

註：1.開發經費僅估算工程費用及整地費，不含土地徵收及拆遷補償費、都市計畫樁位測定費用等；2.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書圖實地分割測

量面積為準；3.本表開發經費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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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使本計畫區範圍內土地作合理及有效之利用，以塑造優質的產業

與生活環境，特定本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

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種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二）第二種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240%。 

三、商業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80％，容積率不得大於 300％。 

四、產業專用區以引進農漁產銷及相關服務、研發、休閒遊憩等產業為主，

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50％。 

（一）產業專用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以下列之使用為限： 

1.批發及零售：從事農漁產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理。 

2.產業研發：從事農漁產品之加值研發、技術性諮詢，及商品設

計研發、推廣、教育解說、實驗設施。 

3.休閒觀光：供設置結合休閒娛樂、文化、飲食、展示、資訊等

設施之大型購物中心使用。 

4.其他經本府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得供與產業發展有密切關聯，且

非供居住、無污染性之相關設施使用。 

（二）應另擬訂整體開發計畫，提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即可。 

五、農業區（僅供造林使用）應依下列規定使用： 

（一）僅得適用「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林業

設施項目使用之規定。 

（二）得比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公園用地類

別之休閒運動設施及兒童遊樂設施使用項目，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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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業區（僅供造林使用）以外之農業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

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七、文教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八、行政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九、農會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十、加油站專用區應依下列規定使用：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20%。 

（二）加油站專用區得以提供加油（氣）設施使用為主，依加油站設

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但不得

從事兼營項目。 

十一、宗教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 

十二、電信事業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十三、郵政事業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十四、灌溉溝渠專用區以供灌溉水路及其所需必要設施使用。 

十五、學校用地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十六、機關用地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80%。 

十七、運動公園用地應依下列規定使用：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250%。 

（二）適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體育場及公園

用地類別准許之多目標使用項目。 

十八、公用事業用地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50%。 

十九、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第二種住宅區、商業區及產業專用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

定辦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報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同意者，免受本點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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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

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

辦理。 

二十、退縮建築規定 

（一）實施區段徵收地區地區之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退縮範圍留設規定 

第二種住宅區、

商業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

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建築基地屬角地，面臨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二）第一種住宅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退縮範圍留設規定 

第一種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2.如建築基地屬角地，面臨

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第一種住宅區面臨

未達 6 公尺之現有

巷道之建築基地 

應自現有巷道之道路中心

線向兩側各均等退縮 3 公

尺以上建築。 

退縮建築範圍不得設置圍

牆、喬灌木或其他阻礙通行

之設施物，以確保都市防災

及交通便利性，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三）依本點規定之退縮建築事項，如有特殊情形，得經「臺南市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決議內容辦理，免受本點

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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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二十二、本計畫區之地下開挖率不得大於法定建蔽率，商業區以外之建築

基地如有特殊情形，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其地

下開挖率得提昇至 70%。 

（一）地下開挖率=（地下室開挖面積/基地面積）×100%。 

（二）地下室開挖面積：係指由地下室外牆外緣所圍成之面積。 

二十三、為增加雨水貯留與滯洪功能，建築基地應設置雨水貯留設施，其

所需之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其適用基地條件與雨水貯留設施之

最小滯留量規定如下： 

（一）適用基地條件：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且建築總

樓地板面積達 150 平方公尺者。 

（二）最小滯留量：最小滯留量＝建築基地面積 x0.05公尺。 

（三）雨水貯留設施之設置形式應經水利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納入建

築設計圖說以請領建築執照。 

二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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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市設計準則 

一、辦理依據 

本計畫區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

本都市設計準則。 

二、審議範圍及審議層級 

下列基地申請開發建築及各項公共工程，均需依本準則規定提送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並俟審議通過後始得請領建造執照或進行

工程開發： 

（一）產業專用區。 

（二）基地面積達 2,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建築法令規定之高層建築。 

（四）公共工程或公有公共建築，其工程預算達新台幣 2,000 萬元以

上者。工程預算之計算，其屬道路者不含無涉都市景觀之地下

工程項目。 

前開以外地區，除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免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 

三、本計畫區設計原則規定如下： 

（一）本案範圍內多為鹽質土地，植栽綠化時應挑選適於地質生長之

樹種或植物。 

（二）公園用地（兼滯洪池使用）除作為休憩觀光用途外，另具滯洪

防災之效用，為兼顧防災、生態保育、景觀空間美質及提供休

閒機會等目標，未來建築開發時應具備滯洪池等相關防災設計。 

四、為推動低碳城市，打造太陽光電城，鼓勵於建築開發時，設置太陽能

相關設施，並可依本市相關補助辦法申請補助之。 

五、本準則未規定事項，另依「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之規定辦理。

如有特殊情形，致使全部或部分無法適用本都市設計準則，得經「臺

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決議內容辦理。 


